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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金证券”、“主办券商”）作为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

昊科技”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对申昊科技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以下简称“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全程履行了监督和

指导职责，并对本次申请终止挂牌的原因、履行的相关程序、信息披露等方面履

行了尽职调查职责，现就其申请股票终止挂牌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申昊科技由于发展战略调整，主动申请终止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相关议案已于 2016年 11月 8日经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申昊科技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合法合规。 

二、关于公司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过程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申昊科技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履行的内部决议程序如下： 

2016 年 10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

事 9人，实际与会董事 9人。会议由董事长陈如申主持，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同意公司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并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6 年 11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计 17 人，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55,5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00.00%。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

需回避表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55,500,000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

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



止挂牌的议案》。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申昊科技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的过程履行了规定的

法律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杭州申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三、关于公司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事项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意

见 

申昊科技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016 年 10月 24日，申昊科技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 2016

年 10月 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了《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

牌的公告》、《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016 年 11月 3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了

《关于公司股票暂停转让的公告 》。 

2016 年 11月 8日，申昊科技召开了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当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了《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申昊科技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公司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股东权益保护的意见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股东（含股权授权委托代表）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55,500,00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100.00%，同意股份 55,50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反对股数和弃权股数均为 0，不存在异议股东。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申昊科技股票申请终止挂牌过程中，股东权益保护措

施安排适当。 

五、关于公司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是否涉及证监会行政处罚以及立



案调查事项的意见 

根据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的公告文件以及公司

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自 2015年 8月 13 日挂牌以来，公司未受到证监会行政处

罚，也不存在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股票申请终止挂牌不涉及证监会行政处罚以及立

案调查事项。 

六、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损害股东权益的问

题的意见 

1、根据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的公告文件以及公

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2、根据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的公告文件以及公

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晟冠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冠科技”）为公司提供担保外，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

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晟冠科技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晟冠科技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如申先生和王晓青女士为申昊科

技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杭州科创支行、南京银行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和华

夏银行杭州信义支行申请 8,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2016年 7月 7日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6年 7月 22日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该担保事项相关议案。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申昊科技不存在资金占用、

违规对外担保等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 

七、关于公司是否存在发行未完成登记的股东的意见 

根据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的公告文件以及公司

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申昊科技自 2015年 8 月 13 日挂牌以来，

未发行过股份，不存在发行未完成登记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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